东政办〔2019〕20号

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东至县
保障工业企业生产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东至经济开发区、大渡口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东至县保障工业企业生产实施办法》已经县政府常务会议、县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9年6月29日
东至县保障工业企业生产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对企业的管理、服务行为，减轻企业非生产性负担，保障企业安心发展生产，营造企业“零干扰”经营氛围，为企业发展创造优良环境，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一、建立企业“生产宁静日”制度。每月1日至25日为企业“生产宁静日”。在企业“生产宁静日”期间，除涉及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具有时效性的检查整治以及县级以上单位安排部署的专项检查等情况外，其他检查活动应相对集中安排在企业非“生产宁静日”进行。在企业“生产宁静日”进入企业的，企业有权拒绝接待，并可向县纪委监委举报投诉。
二、企业“生产宁静日”之外，对企业的各类管理服务活动应有序进行。凡到企业实施管理与服务活动的部门和单位，不得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不需要企业主要领导陪同的不得强制要求陪同，不得由企业安排就餐，不得接受企业的其他服务或馈赠。
三、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应主动出示证件，亮明身份。行政执法部门对企业法定代表人应慎用传唤、询问通知等行政措施。当企业法定代表人从事职务活动时，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禁止对其人身采取强制措施。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四、行政执法单位向企业抽取物品、货品进行检验、检测、检疫的，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五、禁止对企业多头、重复检查，实行“同一单位合并检查、多个部门联合检查制度”。行政执法部门有多个内设机构行使检查权的，向一个股室集中合并；同一阶段，多个部门需对企业进行不同内容检查的，由县政府分管民营经济方面的领导指定牵头单位实行联合检查（执法）。除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检查外，对企业检查一般以抽查为主，每个单位(部门)每年到同一个企业的检查一般不超过2次。
六、在安全监管、环境保护等领域微观执法过程中，多运用高科技现代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效率。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不得擅自要求企业停产、限产。
七、运用互联网等现代化办公条件，采用简便高效的沟通方式，改变指导服务企业方式，提高服务企业实效。减少召集企业开会、到企业现场调研、要求企业上门汇报的频次，每年集中企业召开全县性、全系统性会议一般不超过2次。
八、凡在本县行政区域内对企业有管理、服务职能的机关和组织均需遵守本规定。违反规定的，对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问责。
东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6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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